一、日本留學準備

1、 有志赴日本留學的學生，首先需建立明確的留學目的、學校、財力、生涯規劃、將來所要從事的工作。留學的目的包括學習語言、專修學校、專門學校、短期大學、大學、研究所、研究專門領域、取得學位、或是日本文化體驗等，來獲得廣闊的視野。因目的不同所選擇的學校種類及留學期限、就學簽証、留學簽証種類也隨之不同。因此，務必須先確定1.去日本就讀日本語2.讀完日本語後選讀專門學校專修科目3.或日本語畢業後而希望升入大學、研究所。要選擇哪所學校、選在哪裡呢？要學習研修什麼？先收集正確的資訊、經詳細諮詢和分析後，決定好留學的目的　早取得完善的準備，透過詳查的資訊來篩選想留學的學校。
相同系統的學校，教育課程內容也有差異，需確認科目、種類、內容、資格種類是否屬於省、廳認可。學校的設施、學校週邊環境的充實度、講義教室、獎學金制度、或提供宿舍、介紹住宿制度、等都要列入確認細項。
初學日本語的人，想到日本留學，多會想先申請進入日本語學校，等日本語能力紮實後，在日本再報考專門學校、大學、繼續升學。如果想在日本升＃大學院＃，可經由教授寫推薦函，先當「研年究生」，再經過考試後成為正式研究院生。也可報考「交流協會」的獎學金，合格後，確定可接受獎學金後，再申請學校。
日本政府已於1996年12月20日廢除日本入國管理法中的，有關留學生、就學生，務必提供在日本的保証人條文規定。
除東京國際學友會之外的日本語學校，大都不用日本保証人，但是，「學費的支應保証」，學校還是需要保証人。
有的只要身元保証書、誓約書，也有要求保証人的戶籍登記証、在職証明書。其他如租房子也有需要保証人，如果因升學需租屋得找保証人，可和學校老師商量。
日本語學校申請資格，學生需在母國完成12年高中教育，五專生唸到三年級沒畢業者，也可申請到日本留學。
未在母國完成12年高中教育者，必須考取同等學歷証明。但高級中學畢業、職業學校畢業的同等學歷鑑定考試必須年滿20足歲才可以報考。
日本的日本語學校並未規定日本語需某種程度才可入學，為確認學習的意志，有些學校會要求提出「日本語學習經歷証明」，有助於通過「法務省入國管理局」的審查。在進入日本語學校之前，建議先在本國學習日本語奠定基礎，日本語學校、大學的日本語別科、專門學校的日本語，建議請選擇「財團法人　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認定　學校。日本語課程學習時間有1月、4月、7月、10月、1年～2年。若要進入日本大學就讀，必須通過日本各大學的入學考試。

相關資料提出申請應注意事項 

1. 入學願書、履歷書﹔必須由申請人親自書寫。學校各名稱須寫全名，寫錯的字，不可使用修正液，但，可在寫錯的地方劃上兩條橫線，蓋上申請本人正式用的印章。或另再重寫一張。

2. 就學理由書﹔必須由申請人親自書寫。

3. 申請日本語學校的就學理由書﹔申請人若為委託辦理，需由代理申請人翻譯成日文，寫上姓名，地址。

4. 申請其他各種學校的就學理由書﹔需由申請人親自用日文書寫，若為委託代辦，需由代理申請人翻譯成日文，寫上姓名、電話。
使用外文書寫的相關資料，必須附上日文翻譯，請譯者寫上姓名、電話、地址。

5. 經費支付書﹔由經費支出負擔人親自書寫。

6. 相關文件﹔各種相關文件務必力求一致，切勿互相矛盾。

7. 相關文件準備﹔為準備完備的相關文件，需費時費力，請提前提出申請，以免延誤報名。

8. 有效日期﹔相關文件有效日期，自發行日起3個月內有效。

申請辦理日本簽証應注意事項

1、 日本留學簽証手續流程，從申請入學到取得留學簽証、就學簽証，約需4個月左右。但，日本各學校申請入學截止日規定各有不同，也有些留學簽証的學校申請入學的截止日在：10月生6月15日止，4月生12月15日止，入學許可書，在留資格認定書於3個月取得。
日本語學校入學日期有1月、4月、7月、10月（1月、7月入學的學校較4月、10月入學的學校少），大都需在4-5個月前提出申請入學，各學校規定各有不同，報名詳細時間請參照各學校的招生簡章。
日本法務省外國人入國管理局受理簽証期間，截止收件日因各地區而規定不同，大都是學校入學的學期月份半年前截止受理簽証收件。因此請注意勿錯過入學申請期間。日本語學校大學日本語別科、專門學校、短期大學、大學、大學院、的申請時間請參考「TJC日本留學中心台日留學社」「日本學校網站」。
2、 日本語學校的在留資格簽証，分為一年「留學簽証」，一年「就學簽証」，半年「就學簽証」。
日本法務省外國人入國管理局，在審核留學、就學簽証時，認定為經費負擔人才力不足，認定為非留學、就學理由書的書類、認定為資格不符合、申請人申請的入學願書、就學理由書、留學理由書等書類，書寫不當等理由時，將會遭拒絕不被核准，拒絕核發日本簽証。

3、 若取得留學簽証、就學簽証時，請向申請入學的日本語學校、專門學校、大學日本語別科、短期大學、大學、大學院，申請入學取得「入學許可書」取得由日本法務省外國人入國管理局核發給的「留學簽証」「就學簽証」的「在留資格認定書」。
需本人親自赴「財團法人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台中以北，臺北市慶城街28號1F Tel﹔（02）2713-8000 代表號
彰化以南﹔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87號9F（南和和平大樓） Tel﹔（07）771-4008
辦理一年留學簽証、一年、半年，就學簽証。
辦理日本簽証時需護照 2吋相片2張、身分証正本。、入學許可書、在留資格認定書。

3、 日本留學前的準備，充分的資訊、詳細的諮詢、審慎的申請辦理入學手續是相當重要的。
因此委託專業，經驗豐富的「TJC日本留學中心」代辦申請日本留學手續，可有更安全的保障，及高機率入學許可核准。以降低被拒絕，目前日本留、遊代辦中心並沒有公定標準價格，建議留學、遊學者，為避免委託留學中心代辦收費不合理日後爭議，請多挑選擇口碑、信譽佳最有愛心與耐心，最了解您的心情與體貼，最善解您的經濟、節流。最值得信賴，免費諮詢及代辦。

留學準備及留學手續申請流程

1. 選擇專業、經驗豐富、免費諮詢及代辦的「TJC日本留學中心、台日留學社」可得到多方面的諮詢，多方面的選擇學校。

2. 可決定讀日本語學校、大學日本語別科、專門學校、短期大學、大學、研究所。
3. 日本語學校入學時間為4月、10月。但部分學校另有1月、7月入學，所以需決定入學時程。
4. 準備學校規定的相關資料如填寫入學願書。

5. 提出入學申請相關資料，繳納報名費。

6. 宿舍申請，因各校作業時間不一致，約在入學前1～2個月，需填寫住宿申請書。

7. 約入學前一個月，學校會發給「入學許可書」。

8. 通知繳納學費、宿舍費、雜費。
9. 日本法務省外國人入國管理局核發：就學、留學「在留資格認定書」。
10. 學校確認各項費用入賬後，即會寄給入學許可書、在留資格認定書。
11. 需本人親自到日本在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或高雄事務所辦理「日本簽証」。

12. 購買機票，準備出國留學。

＜辦理日本簽証處＞

彰化以南請在：財團法人交流協會高雄事務所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87號9F（南和和平大樓）

電話號碼：（07）771-4008

台中以北請在：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慶城街28號1F（通泰商業大樓）

電話號碼：（02）2713-8000代表號
日本留學準備→出國準備→辦理中華民國護照

到國外旅行、留學、遊學、洽公、商務時，護照是代表個人的身分證明重要文件。

依國際慣例規定，護照有效期限需半年以上的有效期，才可以入境其他的國家，建議您，請出國前務必要先確認護照的有效期間。

	申請普通護應必備文件

	需準備資料
	內容
	備註

	1
	護照申請書
	護照申請表格需本人親自簽名，註明緊急聯絡人的姓名、電話
	下載護照申請表格

	2
	國民身份証正本
	個人身份証正本
	

	3
	舊護照正本
	持有舊護照者
	初次新辦者可免

	4
	退伍令正本
	男性役畢者
	

	5
	彩色照片2張
	六個月內拍攝脫帽正面半身彩色光面照片。白色背景，勿著軍警制服，代墨鏡，禁止使用合成照片
	尺寸3.5╳4.5公分，人像自下顎至頭頂不得少於3.2或超過3.6公分


特別注意事項

	項目
	內容
	備註

	1
	申請地點
	台北：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地址：台北市濟南路1段2之2號

Tel：（02）23432807

台中辦事處

地址：台中市民權路216號9F

Tel：（04）2222799

高雄辦事處

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436號2F

Tel：（07）2110605

花蓮辦事處

地址：花蓮市中山路371號6F

Tel：（038）331023
	台北領務櫃

臺設於3F

	2
	服務時間
	AM：08：30～PM17：00

（週一～週五）
	週六、日，國定假日休息

	3
	護照有效期
	16歲以下為5年，16歲以上男性未服兵役者為3年，成人為10年
	

	4
	辦理費用
	新台幣﹔1,200元
	

	5
	工作天數
	5個工作天
	

	6
	護照相關諮詢網址
	http://www.boca.gov.tw/IP.asp?
	役齡和接近役齡男子申請護照，遺失補發申請等


教育部「海外留、遊學、及搭飛機安全手冊」

（1） 海外留、遊學八項安全手則─
1.初臨異域。2.居家安全。3行車安全。4.行路安全。5.大樓安全。6.街購物安全。7.火災防患。8.其他。
各位同學「平安就是福」。我留學任何一國之同學在抵達留學國後，倘發生緊急事故時，該怎麼辦？哪兒可救？海外開車安全手則和法律規範是什麼？如何避免在海外遭人行搶以及保護自身安全？在雪地開車如何應變？以下是教育部累積歷年處理我留學生事務經驗所得，分別將注意事項逐條臚列於後，供各位參考。

（1） 初臨異域

1. 在國外大學辦理註冊後，應隨後向指導教授及留學生課（顧問）報到，俾作課業或環境適應之輔導與緊急事故之協助。

2. 入學後應盡速向該校之「中華民國或台灣同學會」報到，以便隨時獲得生活、課業之協助。我之全球各地同學會均與我國駐外管處保持聯絡，可適時提供各項必要之協助。

3. 錢財勿露白。在國外生活勿過於出手闊綽，以免引起歹徒覬覦之念。尤其應體認學業第一、謙虛務實、入境問俗，以確保自身安全。

4. 儘量利用課餘參加學校舉辦之課外活動，以提升自我外語能力，增加其文化素養及廣結國際善緣。

5. 隨時注意自身安全。倘發生緊急事故，應立即向指導教授、留學生課、同學會或我駐外管處聯絡，也可上網至教育部國際文教處（http://www.edu.tw/bicer）查詢﹔03-398-2629或03-383-4849。

6. 留學生在外，無論學期或假期均應投保醫療健康保險。部分國外大學規定未投保者不能註冊。

（2） 居家安全

1. 住家

1-1發覺陌生人或自稱修理工人者，勿隨便開門。即使有約在先也應要求出示識
   別証（ID），確認無誤後方可開門。

1-2若遇推銷員，宜婉拒。

1-3勿因來者為女性而減少戒心。

1-4若有外人至屋內修理東西，最好有朋友陪伴或告知鄰居及房東知情。

1-5外出或睡前應檢視瓦斯、門窗有無關閉。

1-6遇有可疑人、車或狀況，應速通知警方，切勿好奇介入。

1-7鑰匙不慎遺失時，應速告知持有同房副鑰匙之人，並視情況請房東換新鑰鎖。

1-8重要證件均宜影印留底或把證件號碼、信用卡號碼記錄下來。一般信用卡公
   司均有處理遺失卡片部門，可循電話掛失。

1-9養成隨身攜帶鑰匙、隨手鎖門習慣。

2.  外出旅遊前

2-1通知郵差暫時停止送報、送信。或請朋友、鄰居代為處理。

2-2請鄰居守望相助，協助巡視屋舍。

2-3安裝定時器操作屋內燈飾、音樂等以示屋內有人，誤導宵小，減少其闖空門
   機會。

（3） 行車安全

1. 乘坐地下鐵

1-1出門前先掌握搭車、轉車之路線、地點，並且隨身攜帶地圖。但儘量不於車
   廂或街道張開地圖研究，以免暴露可乘之機。一般在車站、車廂內均有地圖
   供乘客查閱，可加以利用。

1-2於尖峰時間搭乘時，某些國家可於「非尖峰時間候車區off hour waiting area」
   等候。

1-3候車時勿太靠近月台邊緣。紐約地下鐵乘客曾發生不正常心態之人將乘客推
   落月台之不幸事件，宜特別小心。

1-4勿乘坐空車廂。某些國家城市中段車廂通常有隨車警察，較安全。在非尖峰
   時間也可找列車長之車廂乘坐。

1-5車廂門口位子較易遭歹徒下手搶劫。

1-6某些國家治安有問題，最好勿太早或太晚搭地下鐵。應考慮搭計程車並且記
   得記下車號。

1-7於車箱內應避免與人眼光交投，以免被誤為有惡意而惹禍上身。
2.  地下鐵車站迷路時

2-1應避免與人眼光交投，以免被誤為有惡意而惹禍上身。

2-2倘搭錯線，應就地於搭坐之車箱內查閱路線圖。

2-3倘因路線問題或停開，除收聽車上廣播外，不明之處也可詢問列車長。

3.  乘坐公車

3-1於明亮處等車為宜，若候車站燈光不足或無其他乘客，應靠近商家或燈光明
   亮處等車為宜。

3-2上車後發現可疑人物時，應通知司機。

3-3若車上乘客稀少，以坐離司機較近位子為宜。

3-4倘遇車內有人騷擾，應告知司機或要求下車。

4.  自行車駕車

4-1養成守法習慣，於行車時隨時繫緊安全帶。

4-2開車前先查看是否有人躲藏在車內，而上車後應馬上鎖車門。

4-3停車前先查看周遭環境，切勿把車停放於幽暗、人跡稀少地方。

4-4途中遇輪胎洩氣時，設法把車開至較熱鬧地方停放或修理。

4-5倘發現有人跟蹤，應將車直駛警察局、消防隊或加油站等地。

4-6無論貴重與否之物品不應放於車內，以免歹徒覬覦打破車窗行竊。

4-7勿接受陌生人搭便車，也勿理會陌生人召喚而下車，隨時在車上準備防禦武
　 器。

4-8加油時最好至熟悉、安全之加油站加油。

4-9選擇有管理員之停車場停車，若需留下鑰匙，僅留一支發動引擎之鑰匙即可。

4-10平時應注意車輛之保養（請參考http://www.edu.tw/bicer/Chinese.htm）之「汽
    車保養與維修」。

4-11高速行駛時應注意維持方向盤之穩定，若遇爆胎應鎮定，並穩住方向盤，
    在慢踩煞車；切忌立刻緊急煞車及猛打方向盤，以免導致車輛翻覆。
    
其駕車相反方向迅速離開。

2-3提防陌生人問路，並與之保持距離。

2-4遇陌生人搭訕可不予理會，或偽裝聽不懂當地語文而從容離開。但不惹火對
   方為原則。

3. 夜間回到住所

3-1先於抵達住所前備妥鑰匙，於最短時間內開門進屋，同時隨時注意是否有人
   跟蹤，或藏匿於住處附近死角。

3-2倘發現可疑現象切勿進屋，並且立刻通知警方。

（五）大樓安全

大樓樓梯間一般較僻靜，最好使用電梯。若常在某固定建築物進出，應熟悉地形或較安全之位置。

1.獨自在辦公室時

1-1養成進入辦公室後隨手關門習慣，先檢視屋內是否有人。並且告知大樓警衛
   所處之樓層、辦公室號碼及電話號碼。

1-2若需暫時外出，也應鎖門。

2. 電梯

2-1進入電梯前若發覺乘客可疑，應勿進入。

2-2女性單獨搭電梯時應儘量靠近開關控制器。

2-3若遇可疑人物於電梯內，應立即離開。

3. 洗手間

3-1使用前先檢視一遍。尤其於陌生場所更應注意此一點。

3-2宜結伴同行，或請男士在門外等候。

（六）逛街購物安全

1. 隨時注意周遭有否可疑人物跟蹤或注意你。

2. 錢財勿露白。男士應將小鈔及大鈔分開放於不同口袋。
非開放時間，或無救生員在場時，切勿進入，或貿然下水，以維護生命安全。

3. 打公共電話時應小心隨身物品。

4. 自動提款機有分室內、外兩種。但並不代表室內提款機比室外提款機安全。應避免在夜間提款。若發覺有異，切勿進入，並儘速離開。

5. 隨身攜帶緊急救援電話號碼。

6. 應隨身攜帶小額現金，遇歹徒行搶、勒索，即刻把金錢交出，勿做抵抗以免被歹徒加害。

7. 安全第一，建立法治觀念。揚棄「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之不正確心態。

以上，留學生輔導為教育部及教育部派駐國外各文化組責無旁貸之責任。留學生在國外可透過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網站（http://www.edu.tw/bicer），聯繫各地駐外文化組。

（2） 搭飛機十大安全手則─無論赴海外留（遊）學或旅行，除不可預測天災或機械故障外，倘能遵守以下十大手則，在關鍵時刻確保寶貴生命機率較高。

1、 選擇直飛班機，避免轉機次數過多─
根據美國飛安專家研究調查指出，多數空難發生於飛機起飛、下降、爬升及跑道滑行之時，倘選擇直飛班機，可減少上述次數，避免意外發生。

2、 機型與座位選擇─
選搭飛機之座位至少應在30個以上。根據專家指出，飛機體積越大，受國際安全檢查機率越多，且越嚴。同時，一但發生意外時，旅客生存率比小飛機高。

3、 熟記空服員講解飛行安全指示─
飛安專家指出，各種機型都有逃生門，乘客上飛機後應細心聆聽空服員講解飛行安全指示，以免遇到緊急情況手足無措。

4、 厚重或大件行李切勿隨身攜帶上飛機─
近來，乘客往往為節省「等領行李」時間，喜歡隨身攜帶厚重或大件行李上飛機，實際上不符飛行安全行為。飛安專家指出，飛機遭遇亂流或發生緊急事故時，座位上方「物櫃」承受不了過重而裂開，厚重或大件行李掉落，可能砸傷、砸死乘客。

5、 隨時注意繫緊座位安全帶─
飛機遇到亂流或翻滾時，繫緊安全帶可防止碰撞，多帶來一份安全。

役男之規定

中華民國規定，役男需在年滿18歲，當年的12月31日　出境。西元1986年（民國75年）出生的役男，需在西元2004年（民國93年）出境。

役男取得日本的大學出示核准的留學生簽証，可一年內回國，一年內出境兩次。

專門學校、短期大學、大學，所發的留學生簽証並不適用。

役男出國最新規定

役男出國最新規定

立法院以通過兵役法修正案，開放役齡前男生出國留學。有關兵役法之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男子出境、再出境有關兵役規定

1、 年滿十五歲當年時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出境，不受限制。（以民國八十七年為例，民國七十二年以後出生者，再八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只要經法定代理人同意，均可申請出國。）

2、 接近役齡男子﹔係指年滿十六歲當年一月一日起至年滿十八歲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男子。（以民國八十七年為例，民國六十九年、七十、七十一年次出生的男子均為接近役齡男子。）
（一）接近役齡男子之出境，初次申請時應由其法定代理人與本人填寫具
　　　結書（只要辦一次即可），具結於年滿十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役　
　　　前返國履行兵役義務。
（二）未具「僑居」身分之接近役齡男子具結出境，護照末頁應蓋「尚未
　　　履行兵役義務」戳記。除有特殊原因經中央部會核准者外，不得為
　　　「僑居」身分加簽。
（三）具有「僑居」身分之接近役齡男子，申請出境，不必填寫具結書。
3、 役男係指年滿十九歲當年一月一日起至年滿日十五歲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男子。（以民國八十七年為例，民國六十八年至四十二年次出生的男子均為役男。）
（一）役男出境處理辦法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行政院台八十七內
　　　字第三二○三○號函大幅修正。開放役男出境，並於八十七年六月
　　　二十六日實施。
（二）在學役男因奉派或推薦出國研究、進修、表演、比賽、訪問、受訓
　　　或實習等原因申請出境者，由就讀學校檢附相關證明向縣、市政府
　　　申請核准，並經本局同意，最長不得逾一年。
（三）未在學役男因奉派或推薦出國代表國家出國表演、比賽等原因申請
　　　出境，由其自行檢附相關證明向縣、市政府申請核准，並經本局同
　　　意，最長不得逾三個月。
（四）在學、未在學役男以其他原因申請出境者，直接由役男向戶籍所在
　　　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核准，並經本局同意，每次不得逾二個
　　　月。
（五）八十八年元月一日起，二十歲（六十八年次）以上在學役男且經核
　　　准緩徵者，可直接到本局申請出境，本局依徵額地直轄市、縣市政
　　　府、（市）政府提供的在學役男緩徵資料為出入境審查依據。

4、 僑民役男﹔回國未連續住滿一年或居住於四個月未達三次者，出境不予限制。

5、 大陸來台役男：自在台設戶籍之日起算，未滿一年者，出境不予限制。

6、 後備軍人、國民兵、免役、禁役﹔憑各該證明申請出境，不予限制。

役男出國最新規定

本文節錄自教育部「男子出境、再出境有關兵役規定」中之說明

役齡前在國外就學男子（小留學生）返國在出境規定

1、 役齡前出境﹔
於十九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前以在國外就學之役男，符合下列各款情形者，得檢附經驗証之在學證明，申請再出境，在國內停留期間，每次不得逾二個月。

（1） 在國外就讀經當地國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學歷學校，而修習學士、碩士、博士學位者。

（2） 就讀最高年齡，大學至二十四歲，研究所碩士班至二十七歲，博士班至三十歲，均計算至三十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2、 適用釋例﹔

（1） 「役齡前」﹔指十八歲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

（2） 原處理原則規定十八歲以前出國，十八歲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在國外就讀正式學歷學校，專科或大學都可以返國在出境，新頒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規定十八歲以前出國，十九歲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在國外已就讀大學，才符合規定，未就讀大學學位者，不再適用放寬規定。

（3） 學歷學校其所修習之學歷課程比照國內教育體制，且其修業年限必須逾一年以上。

（4） 第一次回國時，在學證明要請學校寫明何時入學，就讀年級。如果假期超過二個月，需請學校寫明開學日期，才可辦延期。

（5） 在學證明要再返國前三個月內由就讀學校開具，並翻譯成中文，中外文本都要送到我國在當地的代表處驗證。

（6） 十八歲以前出國者可在國外或香港讀書。但不能到大陸讀書，在大陸護照過期也不能辦新護照，如果超過四年以上沒有返國，將以大陸地區人民入境方式處理。

（7） 這次政府是開放役男出國旅遊，並非開放役男出國讀書，所以十九歲以後出國的，都不能適用小留學生在出境的規定。

（8） 新規定要再十九歲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在國外已就讀大學﹔為使本辦法施行前（八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以出國現仍在舊讀的男子可以再出境，本次特別放寬，凡再十八歲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出境現在國外讀高中、專科、大學的，返國也可以申請再出境。

（9） 小留學生返國申請再出境，護照末頁要蓋「尚未履行兵役義務」戳記，無特殊原因，護照不得為僑居身分加簽。如果在十五歲以前出國，在國外已住滿四年，準備拿外國永久居留權（綠卡）的話。請在取得僑居身分加簽後再回國。

3、 年滿十六歲之年一月一日至年滿十八歲之年十二月　一止之接近役齡男子返國申請再出境，應按「接近役齡男子申請出境作業規定」辦理。

4、 入出境管理局小留學生諮詢專線﹔
電話﹔886-2-23883929
傳真﹔886-2-23897151
入出境管理局小留學生專線（02）2388-3929

5、 在國外的小留學生﹔
可先將在學証明等相關資料利用時間先行傳真入出境管理局，待國內上班時間在以電話專線連繫。倘告知符合規定後，再將文件送轄區我駐外館處驗證，以節省信件往返時間，及減少返國後無法再出境的困擾。
役男出國最新規定

節錄自教育部「台灣地區人民入出境」中之說明

相關網站

役男出境處理作業手冊﹔中華民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資訊網中有關役男出國的詳細規定內容。

接近役齡役男子申請出境作業規定

行政院八十二、二、四台八十二內字第二八五三號函准予修正

國防部（八二）仰依字第0958號函頒布

內政部（八二）內役字第8273號

1. 為使接近役齡男子申請出境後，於起役之年前返國接受徵兵處理，履行兵役義務，特定訂本規定。

2. 本規定所稱接近役齡男子，係指年滿十六歲當年一月一日起至年滿十八歲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男子。

3. 接近役齡男子之出境，應向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以下簡稱境局）申請，初次申請時應由其法定代理人與本人具結於年滿十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役前返國　履行兵役義務。並將具結書送境管局。（具結書格式如附件）但持有外交護照或公務　護照出境者，應向外交部申請，其具結書應由外交部轉送境管局。

4. 上遠洋漁船工作之接近役齡男子，應由僱用公司負責於起役之年通知其返國履行　兵役義務。

5. 接近役齡男子出境，其護照之效期，以三年為限，並在其護照加蓋「尚未履行　兵役義務」戳記；除有特殊原因經中央部會核准者外，不得為僑居身份加簽及在國外辦理護照延期。

6. 接近役齡男子出境證件知期效，依主管機關之規定。但其出境效期不得越年滿十八歲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 接近役齡男子出境後，於起役之年未按期返國履行兵役義務者，依法保留徵額，矣其入出境後，由境管局按月通報其戶籍地役政單位。役政單位對前項人員應補辦徵兵處理，在未滿除役年齡前，仍應依法履行兵役義務。

8. 具有僑居身份之接近役齡男子不適用本規定。

9. 依本規定申請出境之接近役齡男子，自年滿十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其出境及兵役處理，均依役男有關法令辦理。

役齡前在國外就學男子放寬返國服役年齡限制處理原則

國防部內政部83.7.2（函）

（一）.接近役齡男子部分：

1. 接近役齡男子出國後取得當地國政府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學歷學校正式在學學生在學相關證明文件，並經我駐外機構查證屬實者，申請護照延期加簽，准每次核予一至三年效期，惟就讀大學（專科）者，准延期至二十四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繼續就讀研究所碩士班者，准延期至二十七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繼續就讀究所博士班者，准延期至三十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但不得再就讀相同等級或低於原等級之學位。畢業或因故離校需立即返國履行兵役義務。

2. 右項人員在學期間，憑其持有外國政府核發六個月以上有效再入境許可簽證，與當地我駐外機構驗證合格之在學相關證明文件，一年內准返國短期停留兩次，合計不超過四個月申請再出境，准免辦役政手續。若其返國前未及辦理有關手續，由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依其所持相關證明文件逕予核定，如有疑義則送請駐外機構查證後再據以辦理。

（二）.十五歲以前出境男子部分﹔

1. 護照之核發按現行規定辦理。

2. 在學期間返國短期停留申請再出境，按前述（1）（2）項處理原則辦理。

3. 接近役齡返國再出境，應按「接近役齡男子申請出境作業規定」辦理。

役齡前在國外就學男子放寬返國再出境規定

85年9月23日修訂

（一）、年滿十八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以在國外就學之役男，據左列各款情形者，一年內返國短期停留二次，合計不超過四個月，申請再出境，准免辦役手續。

1. 取得國外政府核發六個月以上有效再入境許可簽證。

2. 取得當地國政府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學歷學校正式在學學生相關相關證明文件，並經當地我駐外機構驗證合格並譯成中文。

3. 就讀大學（專科）者，年齡不得超過二十四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讀研究所碩士班者；年齡不得超過二十七歲之十二月三十一日；就讀研究所博士班者，年齡不得超過三十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且不得再就讀相同等級或低於原等級之學校。

（3） 適用繹例﹔

1.「役齡前」﹔只十八歲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

2.六個月以上有效再入境許可簽證，指當事人申請再出境時，持有外國政府核發六個月以上入境許可簽證，若仍在有效期限內，即認為有效。

3.學歷學校其所修習之學歷課程比照國內高中（職）、專科、大學教育體制，且修業年限必須月一年以上。

4. 一年內返國短期停留兩次，合計不超過四個月，係採曆年制，每年返國次數，以當事人實際入境之翌日起算。

5. 國內高中肄業，役齡前以在國外續讀高中者，同意適用處理原則再出境。

6. 國內高中畢業，役齡前以在國外就讀銜接大學基礎教育先修班者，同意適用處理原則再出境。

7. 役齡前先在甲國就讀銜接大學基礎教育班，屆役齡後赴乙國就讀大學者，同意適用處理原則再出境。

8. 役齡前國外高中畢業，屆役齡時已取得大學入學許可，尚未獲得正式在學證明書，其所取得大學入學許可之學校為學歷學校且有繳費或註冊等相關證明文件者，同意適用處理原則再出境。

9. 國內高中畢業，役齡前在國外就讀左列班次人員，不同意適用處理原則﹔

a.就讀高中者。

b.就讀語言訓練班者。

c.就讀非銜接大學基礎教育先修班者。

d.就讀大學（專科）附設語言訓練中心者。

e.就讀職業專長訓練學校者。

10. 役齡前出境未在國外就學，屆役齡（年滿十九歲當年一月一日）後就讀當地國政府教育機關立案正式學歷學校或銜接大學基礎教育先修班者，因與處理原則規定不合，返國不同意再出境。

11. 在學證明等文件送請驗證處所﹔如外交部於甲國設置有領事館代表處，則以該處驗證結果作為處理依據；如外交部於甲國未設置有領事館代表處，則該以當地領務轄區代辦驗證作業；非上述代表處所（領務轄區）所做之驗證，需請外交部複驗承認，始同意作為處理依據。

（三）、特別專案放寬﹔凡在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國防部函示之日）以前在國外就讀正式學歷大學（專科）者，同意其適用處理原則再出境。

（四）、年滿十六歲之年一月一日至年滿十八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接近役齡男子返國申請再出境，應按「接近役齡男子申請出境作業規定」辦理具結後許可出境。

· 30歲以前可辦緩徵，役男開放出國唸書

「兵役法及兵役法施行法修訂草案」（5/28/98）

· 30歲以前可辦緩徵，役男開放出國唸書

「兵役法及兵役法施行法修訂草案」（5/28/98）

第七十八條

1. 第一項

在學役男因奉派或推薦出國研究、進修、表演、比賽、訪問或受訓或實習等原因申請出境者，最長不得逾一年，未在學則最長不得逾三個月，而非前兩項原因，每次不得逾二個月。

2. 第二項

役齡前出境，於徵兵及齡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在國外就學之役齡男子，符合下列各款者，得檢附經驗證之在學證明，申請再出境﹔

第1、 在國外就讀當地國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正式學歷學校；
第2、 就學最高年齡，大學以下至二十四歲，研究所碩士班至二十七歲，博士班至三十歲，均計算至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